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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17 日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告  勞職規字第 0980503185A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

標準」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二項。 
三、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la.gov.tw），

「勞工法令查詢系統」選項下「法規草案」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七日內陳述意

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二)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延平北路二段 83 號 5 樓。 
(三) 電話：02-85902252。 
(四) 傳真：02-85901247。 
(五) 電子郵件：b7700030@evta.gov.tw。 

主任委員 王如玄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自九十三年一月十五日起，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辦理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所規定（以下簡稱外

國專業人員）工作之許可事務；為辦理本項業務，爰將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外國人聘

僱許可及管理辦法，彙整訂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

格及審查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作為外國專業人員入國工作申請聘僱許可審核之依據。本

標準自九十三年一月十三日訂定發布施行後，期間歷經九十四年五月二十四日、九十五年五月二

日等二次修正施行，惟近期因相關部會之法規有所修正及審查實務之需要，經檢討部分條文仍有

未盡周詳之處，爰予以修正本標準，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爰外國專業人員有違反本法相關規定時，於「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理辦法」中並無外國

人違法後再申請工作許可應不予許可之規定，爰參考「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六條之規定修正本條文。（修正條文第二

條） 



行政院公報 第 015 卷 第 137 期  20090720  衛生勞動篇 

 

二、 修正外國專業人員來臺履約工作之履約天數計算方式，及履約外國專業人員資格之相關規

定。（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七條） 
三、 為保障我國籍機師之就業權益及國籍航空公司之營運發展，經與交通部民航局會商結論，爰

調整民用航空業者聘僱外籍機師之比例，並自修正發布後五年實施。（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第四十八條） 
四、 配合專利師法公布實施，爰增列專利師之工作項目及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從事專利師資格與雇

主資格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十五條之一） 
五、 配合語言治療師法、聽力師法、牙體技術師法公布實施，爰增列外國專業人員得受聘僱從事

語言治療師、聽力師及牙體技術師之工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六、 增列外國專業人員從事「學術研究工作」、「不動產經紀工作」、「移民服務工作」、「環

境保護工作」、「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作」之雇主資格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六條） 
七、 考量部分行業之特殊性，比照本標準第三十九條規定作法，增列雇主資格之會商條款。（修

正條文第三十六條） 
八、 修正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聘僱外國專業人員之雇主資格規定，另增列非政府國際組織在臺聘

僱外國專業人員之資格。（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九、 為避免部分雇主以聘僱僑外投資事業主管名義，規避外國人資格、薪資及工作內容等規定，

爰增列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十、 因應公司法修正，廢除現行設立公司「最低資本額」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規定之限制，爰增

列雇主資格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十一、 依據大學法校園自治之原則，尊重由學校自行審查教師資格，故增列大學校院聘僱外國教

師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十二、 為維護國內學生受教權益及品質，增列學校聘僱外國語文教師之資格條件。（修正條文四

十一條） 
十三、 一般國家僅核發國家級運動教練證，未核發國際教練證，爰予修正相關文字。（修正條文

第四十三條）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法

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六款規定之工作，其工作資格

應符合本標準規定。 

第二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法

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六款規定之工作，其工作資格

應符合本標準規定。 

外國人違反本法相關規定，

於「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

管理辦法」中並無外國人違

法後再申請工作許可應不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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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從事前項工作，不

得有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第

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第

三款前段及第四款至第七款之

規定。 

許可之規定，爰參考「外國

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

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

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六

條之規定，增列第二項規

定。 

第四條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

第一款所稱專門性及技術性工

作，係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下

列具專門知識或特殊專長、技

術之工作： 
一、 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工

作。 
二、 交通事業工作。 
三、 財稅金融服務工作。 
四、 不動產經紀工作。 
五、 移民服務工作。 
六、 律師及專利師工作。 
七、 技師工作。 
八、 醫療保健工作。 
九、 環境保護工作。 
十、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

作。 
十一、 學術研究工作。 
十二、 獸醫師工作。 
十三、 製造業工作。 
十四、 批發業工作。 
十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指定之工作。 

第二條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

第一款所稱專門性及技術性工

作，係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下

列具專門知識或特殊專長、技

術之工作： 
一、 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工

作。 
二、 交通事業工作。 
三、 財稅金融服務工作。 
四、 不動產經紀工作。 
五、 移民服務工作。 
六、 律師工作。 
七、 技師工作。 
八、 醫療保健工作。 
九、 環境保護工作。 
十、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

作。 
十一、 學術研究工作。 
十二、 獸醫師工作。 
十三、 製造業工作。 
十四、 批發業工作。 
十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指定之工作。 

配合專利師法公布實施，且

專利事務工作與律師工作有

所相關，故於第六款增列專

利師之工作項目規定。 

第五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前條

工作，除符合本標準其他規定

外，仍應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規定取得證書或執業

第五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前條

工作，除符合本標準其他規定

外，仍應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規定取得證書或執業

來臺履約之外國人其聘僱關

係存續於國外公司，為免第

五條第三款條文所述不夠明

確，爰增訂「受聘僱」一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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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者。 
二、 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

之碩士以上學位者，或取

得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而

有二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者。 
三、 服務跨國企業滿一年以上

經指派來我國受聘僱任職

者。 
四、 經專業訓練，或自力學

習，有五年以上相關經

驗，而有創見及特殊表現

者。 

資格者。 
二、 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

之碩士以上學位者，或取

得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而

有二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者。 
三、 服務跨國企業滿一年以上

經指派來我國任職者。 
四、 經專業訓練，或自力學

習，有五年以上相關經

驗，而有創見及特殊表現

者。 

第七條 外國法人為履行承攬、

買賣、技術合作等契約之需

要，須指派所聘僱外國人在中

華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範圍內

之工作，其工作期間在九十日

以下者，外國人資格不受第五

條之限制。但自申請日起前一

年內履約工作期間與當次申請

工作期間累計已逾九十日以上

者，外國人仍應符合第五條之

規定。 

第七條 外國法人為履行承攬、

買賣、技術合作等契約之需

要，須指派所聘僱外國人在中

華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範圍內

之工作，其工作期間在九十日

以下者，外國人資格不受第五

條之限制。但自申請日起前一

年內履約工作期間累計達九十

日以上者，外國人仍應符合第

五條之規定。 

原條文第七條履約時間之計

算，係以自「申請日」起一

年內履約天數超過九十日以

上者，外國人資格應符合本

標準第五條規定，其立法原

意係以外國人工作期間於九

十日以下者，免受前述外國

人資格之限制，若該外國人

於一年內履約天數超過九十

日者，應符前述規定。惟按

原條文之規定，申請單位第

一次申請外國人來臺履約時

間為九十日，可免受本標準

第五條限制，若以「申請

日」為計算基準點且未含申

請當次之履約天數，則該申

請單位同年度內第二次申請

同一外國人九十日內之履約

工作許可，仍可不受本標準

第五條限制，為符原立法意

旨，爰修正自申請日起一年

內履約天數累計滿九十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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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含申請當次），需符

合本標準第五條規定，以符

實情。 

第十五條 聘僱前條外國籍駕駛

員之雇主，應培訓本國籍駕駛

員，其所聘僱外國籍駕駛員人

數總和，不得超過自申請日起

前七年內所自訓之本國籍駕駛

員人數及該年度自訓本國籍駕

駛員計畫人數總和之二點五

倍。 

第十五條 聘僱前條外國籍駕駛

員之雇主，應培訓本國籍駕駛

員，其所聘僱外國籍駕駛員人

數總和，不得超過自申請日起

前七年內所自訓之本國籍駕駛

員人數及該年度自訓本國籍駕

駛員計畫人數總和之三倍。 

經交通部民航局會商結論，

為保障我國籍機師之就業權

益及國籍航空公司之營運發

展，將民用航空業者聘僱外

籍機師之比例，由「三倍」

調降為「二點五倍」。 

第二十五條之一 外國人受聘僱

從事專利師工作，應具備專利

師資格。 
聘僱前項專利師之雇主應

經營辦理專利業務之事務所，

並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 中華民國專利師。 
二、 中華民國律師。 
三、 中華民國專利代理人。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專利師法公布實

施，故增訂本條規定，

另聘僱專利師之雇主資

格，爰參考專利師法第

七條及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之建議制定之。另專

利師法未通過實施前，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業依

據「專利代理人管理規

則」（九十七年一月十

一日廢止）核發從事專

利業務之專利代理人資

格，為保障已具專利代

理人資格者聘僱專利師

之權益，爰列入此款規

定。 

第二十七條 外國人受聘僱於醫

事機構從事醫療保健工作，應

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 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

書之醫師、中醫師、牙醫

師、藥師、醫事檢驗師、

第二十七條 外國人受聘僱於醫

事機構從事醫療保健工作，應

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 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

書之醫師、中醫師、牙醫

師、藥師、醫事檢驗師、

一、 依心理師法第一條規

定，所稱心理師係指取

得臨床心理師及諮商心

理師證書者，爰修正心

理師之名稱為臨床心理

師及諮商心理師。 
二、 配合行政院衛生署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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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物理治療

師、職能治療師、護理

師、營養師、臨床心理

師、諮商心理師、呼吸治

療師、語言治療師、聽力

師、牙體技術師及助產

師。 
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醫療衛生業務上須聘僱

之醫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人

員。 

醫事放射師、物理治療

師、職能治療師、護理

師、營養師、心理師、呼

吸治療師。 
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醫療衛生業務上須聘僱

之醫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人

員。 

之語言治療師法、聽力

師法及牙體技術師法公

布施行，增列語言治療

師、聽力師及牙體技術

師之工作項目。 
三、 參酌行政院衛生署所核

發之醫事人員資格，另

增列助產師。 

第三十二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研究工作，其雇主應為專科以

上學校、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法核准立案之學術研究

機構或教學醫院。 

第三十二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研究工作，其雇主應為專科以

上學校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法核准立案之學術研究

機構。 

目前教學醫療院所除醫療臨

床之業務外，皆有從事臨床

相關研究工作，爰增訂符合

教學醫院資格者，可聘僱外

國人從事研究工作之規定。

第三十六條 聘僱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九條、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或第三

十五條外國人之雇主，應符合

下列條件之一： 
一、 本國公司設立未滿一年

者，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上；設立一年

以上者，最近一年或前三

年度平均營業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平均進出

口實績總額達美金一百萬

元以上或平均代理佣金達

美金四十萬元以上。 
二、 外國分公司設立未滿一年

者，在國內營運資金達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設立

一年以上者，最近一年或

第三十六條 聘僱前二條外國人

之雇主，應符合下列條件之

一： 
一、 本國公司設立未滿一年

者，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上；設立一年

以上者，最近一年或前三

年度平均營業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平均進出

口實績總額達美金一百萬

元以上或平均代理佣金達

美金四十萬元以上。 
二、 外國分公司設立未滿一年

者，在國內營運資金達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設立

一年以上者，最近一年或

前三年度平均營業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平均

一、 本標準有關第二十二條

「不動產經紀工作」、

第二十三條「移民服務

工作」、第二十九條

「環境保護工作」及第

三十一條「文化、運動

及休閒服務工作」等，

均未有雇主營業額之規

範，為使此部分之審查

條件得以依循，故第三

十六條增列該等行業之

營運實績規定。 
二、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建議本會降低聘僱外國

人之雇主資格門檻，惟

本條所訂門檻並不高，

若再降低恐有部分不具

規模之企業浮濫聘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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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年度平均營業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平均

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金一

百萬元以上或平均代理佣

金達美金四十萬元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專案許可之外國公司代表

人辦事處且在臺有工作實

績者。 
四、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研發中心、企

業營運總部。 
五、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

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金一

百萬元以上或平均代理佣

金達美金四十萬元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專案許可之外國公司代表

人辦事處且在臺有工作實

績者。 
四、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研發中心、企

業營運總部。 

國人，影響國人之就業

權益甚鉅，爰為考量部

分行業之特殊性，亦比

照本標準第三十九條規

定作法，增列會商條

款。 

第三十七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條工作之雇主為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或非政府國際組織

者，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一、 財團法人設立未滿一年

者，設立基金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設立一年以

上者，最近一年或前三年

度平均業務支出費用達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二、 社團法人之社員人數應達

五十人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設立之非政府國際組

織在臺之辦事處、秘書

處、總會或分會。 

第三十七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條工作之雇主為財團法人或

社團法人者，應符合下列條件

之一： 

一、 財團法人設立未滿一年

者，設立基金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設立一年以

上者，業務費用達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上。 
二、 社團法人之社員人數應達

五十人以上。 

一、 有關財團法人係以業務

支出費用作為該單位是

否持續運作之實績，爰

予以修正第一款文字。

二、 為使外國國際組織在臺

所設立之辦事處、秘書

處、總會或分會等單

位，其雇主資格有所依

循，故修正第一項規定

並增列第三款規定。 

第三十八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擔任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

第三十八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擔任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

過去經濟部為每一公司以核

定總經理一人為原則之作

法，係以公司實際負責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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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投資或設立事業之主管應

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 依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或外

國人投資條例核准投資之

公司，其華僑或外國人持

有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

資額，合計超過該事業之

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之公司經理人。 
二、 外國分公司經理人。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代表人辦事處之代表

人。 
依前項規定，雇主所聘僱

之人數超過一人者，其外國

人、雇主資格或其他資格應符

合第二章之規定。 

核准投資或設立事業之主管應

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 依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或外

國人投資條例核准投資之

公司，其華僑或外國人持

有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

資額，合計超過該事業之

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之公司經理人。

二、 外國分公司經理人。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代表人辦事處之代表

人。 

決策者（一般通念之總經

理），為許可對象，援例仍

以每一公司聘僱一名僑外投

資事業主管為限，惟部分公

司之經理人有二位以上，及

為避免部分公司以聘僱僑外

投資事業主管名義，規避外

國人資格、薪資及工作內容

等規定，爰增列第二項規

定。 

第三十九條 聘僱前條外國人之

雇主，應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 設立滿一年以上，最近一

年或前三年平均之營業額

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二、 設立滿一年以上，最近一

年或前三年平均進出口實

績總額達美金五十萬元以

上或代理佣金達美金二十

萬元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設立一年以上之外國

公司代表人辦事處且有工

作實績者。 
四、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

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第三十九條 聘僱前條外國人之

雇主，應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 設立滿一年以上，最近一

年或前三年平均之營業額

達資本額之五倍或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上。 
二、 設立滿一年以上，最近一

年或前三年平均進出口實

績總額達美金五十萬元以

上或代理佣金達美金二十

萬元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設立一年以上之外國

公司代表人辦事處且有工

作實績者。 
四、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

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一、 為因應經濟部將本國公

司設立之最低資本額不

斷下修，故刪除資本額

五倍之規定，另為鼓勵

外國人來臺投資，並配

合資本額五倍規定刪除

後之影響，故營業額統

一調整為新臺幣三百萬

元。 
二、 因應公司法修正，廢除

現行設立公司「最低資

本額」由中央主管機關

統一規定之限制（現行

規定「股份有限公司」

為五十萬元，「有限公

司」為二十五萬元），

未來設立公司資本額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認定資



行政院公報 第 015 卷 第 137 期  20090720  衛生勞動篇 

 

設 立 未 滿 一 年 之 公

司，其資格不受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之限制。但應

聘僱一名以上之本國人。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設 立 未 滿 一 年 之 公

司，其資格不受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之限制。 

本額足敷設立成本即

可，惟吸引外國人來臺

投資無非希望增加國人

就業機會，且為避免有

心人士虛設公司，故於

設立第一年增列需聘僱

本國人之規定，爰予修

正第二項條文。 

第四十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

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一目規定之教師工作，應依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取得教師證書，或經學校審議

通過其任教資格。但外國僑民

學校教師或於專科以上學校附

設外國語文中心擔任外國語文

教師，不在此限。 
前項專科以上學校附設外

國語文中心擔任外國語文教

師，應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採認之國內外大學或獨立

學院學位，且教授之語文課程

應為外籍教師護照國籍之官方

語言，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 

第四十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

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一目規定之教師工作，應依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取得教師證書。但外國僑民學

校教師或於專科以上學校附設

外國語文中心擔任外國語文教

師，不在此限。 
前項專科以上學校附設外

國語文中心擔任外國語文教

師，應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採認之國內外大學或獨立

學院學位，且教授之語文課程

應為外籍教師護照國籍之官方

語言，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 

目前外國人從事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工作，其資格應經校

方教評會審核通過，惟依據

大學法規定，尊重由學校自

行審查教師資格，故修正第

一項規定。 

第四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二目至第四目之教師工作，

應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採認之國內外大學或獨立學院

學位，且取得擬任課程合格教

師或任教資格。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法第

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

教師工作，除前項資格外，教

第四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二目及第三目之教師工作，

應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採認之國內外大學或獨立學院

學位，且取得擬任課程合格教

師或任教資格。 

一、 配合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六條第一項第三款增列

第四目「私立高級中學

附設外國課程部班」之

項目。 
二、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

第一項第四款「依補習

教育法立案之短期補習

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

師」之工作，均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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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語文課程應為外籍教師護

照國籍之官方語言。 
其所教授之語文課程應

為該外籍語文教師護照

國籍之官方語言，爰

此，有關外國人從事本

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

三款第二目教師工作應

採相同之標準，故新增

第二項有關外國教師教

授之語文課程亦應為外

籍教師護照國籍之官方

語言，以維護國內學生

受教權益。 

第四十三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之運動教練工作，應具備

下列資格之一： 
一、 持有國家單項運動協會核

發之國家運動教練證。 
二、 曾任運動教練實際工作經

驗二年以上，並經國家

（際）單項運動協（總）

會推薦。 

第四十三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之運動教練工作，應具備

下列資格之一： 
一、 持有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或

國家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

國際運動教練證。 
二、 曾任運動教練實際工作經

驗二年以上，並經國家

（際）單項運動協（總）

會推薦。 

一般國家僅核發國家級運動

教練證，未核發國際教練

證，爰予以修正第一款規

定。 

第四十八條 本標準施行日期，

除中華民國○年○月○日修正

發布之第十五條修正條文，自

○年○月○日施行者外，自發

布日施行。 

第四十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行。 

為修正條文第十五條，期能

使民航業者於五年之緩衝期

限內自行調整因應，以減少

衝擊，爰規定該條文自修正

發布後五年施行，並於末條

條文明定其施行日期，其他

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